
1 
 

证券代码：60015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船舶        编号：临2021-006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拟向 

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

 本次担保金额：合同预计总价的 15% 

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，并构成关联担保，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。 

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外高桥造船”）

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外高桥海

工”）将与国际知名的 FPSO 总承包商与运营商签订 1 艘 30 万吨 FPSO 船体

项目的建造合同，经与船东公司商谈，将由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集团”）为本建造项目开立母公司履约保

函。按照中船集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规定，由外高桥造船向中船集团就

开立母公司保函事项提供反担保，本次反担保涉及关联担保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反担保情况概述 

中船集团将为公司所属企业外高桥海工承接 FPSO 船体项目建造合同，

向船东公司提供母公司履约保函，确保建造合同有关的设计、采购、建造、

调试以及交付等节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按照中船集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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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向中船集团就开立母公司保函事项提

供反担保。 

二、反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介绍 

被担保人名称：外高桥海工 

注册地点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沧海路 1001 号 

注册资本：103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FPSO 船体及上部模块、海洋工程船舶、半潜式钻井平台、

自升式钻井平台、TLP 平台、钻机模块、船舶上层建筑、特种分段的加工制

作，海洋平台的修理，钢结构件的设计制造修理，船舶相关材料、设备的

销售，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，机械设备租赁，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，运

输设备租赁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外高桥海工财务情况：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 2020 年 1-12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469,171.32 

净资产 28,676.83 

营业收入 335,6785.31 

净利润 3,624.69 

资产负债率 93.89% 

外高桥海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、关联担保关系 

本次反担保为关联担保，关联关系情况如下： 

中船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外高桥海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

船下属全资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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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反担保申请人：外高桥造船 

受益人：中船集团 

反担保金额：合同预计总价的 15%（合同总价涉及商业秘密，符合《公

司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有关情形，因此对该金额作了豁

免披露）。 

期限：本反担保是连续性的担保，经中船集团同意的外高桥造船的法

定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直至本反担保规定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后失效。 

反担保书的主要内容：外高桥造船下属子公司外高桥海工与国际知名

的 FPSO 总承包商与运营商签订 1 艘 30 万吨 FPSO 船体项目的建造合同，鉴

于中船集团为该项目提供保函，外高桥造船愿意为上述担保提供以中船集

团为受益人的无条件、不可撤消的反担保。如因外高桥海工未能履行建造

合同而产生应付款项和相关赔偿责任，而中船集团按履约保函中的规定代

为支付了上述款项，外高桥造船无条件按通知要求将中船集团已支付的款

项以建造合同规定的币种支付给中船集团。 

本担保为关联担保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8.85 亿元，占本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.74%，以上担保均未逾期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外高桥造船的全资子公司外高桥海工

与国际知名的 FPSO 总承包商与运营商签订 1 艘 30 万吨 FPSO 船体项目的建

造合同，中船集团为该项目提供保函，但根据中船集团担保有关规定，需

外高桥造船为上述担保提供以中船集团为受益人的无条件、不可撤消的反

担保。本次反担保事宜有利于推进公司所属企业外高桥海工与国际知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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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PSO 总承包商和运营商签订 30 万吨 FPSO 船体项目建造合同的履约及后续

建造进程；有利于中船集团为本建造项目开立母公司履约保函的风险防控。

外高桥海工具备良好的 FPSO 建造履约能力，上述担保事项风险可控，不存

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，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就上述反担保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本次反担保事宜

有利于推进公司所属企业外高桥海工与国际知名的 FPSO总承包商和运营商

签订 1 艘 30 万吨 FPSO 船体项目建造合同的履约及后续建造进程；有利于

中船集团为本建造项目开立母公司履约保函的风险防控。上述担保不存在

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，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。本预案满

足相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要求，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，程序

依法合规。因此，同意本预案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3 月 13日 

 

 


